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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事件

既没有肉品检验合格标志，也没有动物检验检疫证明

一一男男子子偷偷运运私私屠屠猪猪肉肉被被抓抓

本报济宁11月26日讯
(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苏建钢 张延迪) 25日晚
上，济宁市城管执法局夜查
城区在建建筑工地的渣土
运输，一工地设施不规范被
限期整改。

25日晚上9点半，济宁
市城管执法局的执法队员
对城区在建建筑工地的渣
土运输进行了夜查。任城大
道两侧建筑工地较为集中，
执法队员将此路沿线作为
夜查的重点。记者看到，德
麟祥帝景、中德广场、亿丰
时代广场二期等工地施工
已经停止，没有往常渣土车
来回进出的情况，但是这些
工地普遍存在出入口处未
进行硬化、没有冲洗设备的
问题，同时因地面上还有残
留的雨水，工地内十分泥
泞，一道道车辙十分醒目。

在济邹路的一处建筑
工地门口，华圣瑞德市政公
司正进行线路改造，几十米
的非机动车道被泥土覆盖，
有些泥土已经被车辆碾压
平实，工人正用铁锨清理。

见此状况，执法队员要求负
责人立即清理干净，如再发
生道路抛洒情况，则须停工
整改。

19日起，济宁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开始渣土管
理集中整治行动，经过几天
的夜查发现，部分工地存在
出入口无硬化、无减速带、
无冲洗设备、车辆无覆盖，
造成道路抛洒、泥浆遍地，
严重污染路面等问题。

“行动中如发现运输渣
土车辆不覆盖、带泥上路、
沿街抛洒、随意倾倒等违法

行为，执法队员将予以制
止。”执法队员介绍，此外，
执法队员还将督促工地落
实土方集中堆放并采取覆
盖、固化或绿化措施，对工
地出入口地面进行硬化，设
置车辆减震带和车辆冲洗
设施，配备卫生保洁员，不
符合车辆密闭运输要求的
车辆严禁从事渣土运输。

同时，执法队员还将严查
工地施工时不采取防尘措施
等违法行为，对存在问题的工
地，依法下达《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通知书》，限期整改。

济宁一男子赵某私屠生猪，趁着夜色将生猪
产品偷偷地运到汶上销售。26日凌晨，汶上县商务
局畜禽屠宰管理稽查大队的队员们经过周密布
控，将一辆厢式货车拦停，并控制了司机赵某。

26日凌晨，汶上县康
驿镇农民文化广场附近，
汶上县商务局畜禽屠宰
管理稽查大队的队员们
正在静悄悄地等待。

凌晨4点左右，一辆
白色厢式货车驶入队员
们的布控范围。前队的队
员迅速上前，厢式货车司
机见状后，快速向后倒
车。与此同时，后队的队
员也赶了上来，形成前后

夹击之势，将这辆厢式货
车拦停，并控制了司机赵
某。

“打开厢式货车的后
门，我们都惊讶了。”参与
执法的稽查大队队员郭
伟说，车厢内满满地挂着
21片白板生猪，上面既没
有肉品品质检验合格标
志，也没有动物检验检疫
证明，明显地属于私屠滥
宰的生猪。

“一般地都是一两
头，用三轮车运输，但是
这辆运输车相对比较‘专
业’。”汶上县商务局畜禽
屠宰管理稽查大队队长
吴鉴说，这是他们近年来
查获的数量最大一起私
屠滥宰生猪案件。

随后，稽查队员们依
法将车辆、生猪肉扣留，
并将司机赵某带到汶上
县商务局询问。

26日上午11点左右，
汶上县商务局畜禽屠宰
管理稽查大队，运输生猪
的车辆已被扣押。

记者看到，车辆后面
的牌照有些污损。打开车
厢门，里面支着三组铁
架，上面悬挂着铁钩，上
面还残留着红色血迹。

“经过计量，21片生猪
共重949 .2公斤。”吴鉴说，
生猪在称重后，已被放到
冷库中。在冷库里，记者看
到了白板猪，共计10.5头。

司机赵某交代，他家
住市中区越河街道办事
处，从事猪肉经营及屠宰

生意。这次他从一个名叫
李某的手中，购买了6 .5头
私自屠宰的生猪，又在济
宁市中区肉联厂院里私自
屠宰了4头猪，然后趁着夜
色从济宁运往汶上销售。

“这批生猪的市场价
值约1 .8万元。”吴鉴说，国
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
中检疫制度，未经定点，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生
猪屠宰活动。农村地区的
个人可以自宰自食，但不
能销售。未经定点从事生
猪屠宰活动的，由商务主
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生
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

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
货值金额3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
定的，对单位并处10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检疫，非定点
屠宰的猪肉，一旦流向市
场，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
疾病，非常危险。”吴鉴说，
他们将此事上报济宁市商
务局，争取把窝点端掉，

“下一步还将对这批猪肉
进行检验，查看是否携带
病菌、添加过瘦肉精等。”

从济宁市商务局了
解到，目前全市有60多家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

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中
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应建立严格的肉品品
质检验管理制度。肉品品

质检验应当与生猪屠宰
同步进行，并如实记录检
验结果。检验结果记录保
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经肉品品质检验合
格的生猪产品，生猪定
点屠宰厂 (场 )应当加盖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
印章或附具肉品品质检

验合格标志。经肉品品
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
品，应当在肉品品质检
验人员的监督下，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并
如实记录处理情况；处
理情况记录保存期限不
得少于2年。

本报记者 高雯

济宁综合执法部门夜查渣土车违规行为

一一工工地地设设施施不不规规范范被被整整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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